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明白纸
1、 什么是农业转基因生物 
[bookmark: _GoBack]农业转基因生物，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产品加工的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主要涵盖以下几类：转基因动植物（含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微生物；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含有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产品成分的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农药、兽药、肥料和添加剂等产品。 
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1.分级管理评价制度。国家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实行分级管理评价制度。依据其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危险程度，划分为Ⅰ、Ⅱ、Ⅲ、Ⅳ四个等级。Ⅰ级尚不存在危险；Ⅱ级具有低度危险；Ⅲ级具有中度危险；Ⅳ级具有高度危险。不同等级在研究、试验、生产等环节都有对应的严格管理措施。例如，从事Ⅲ、Ⅳ级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的，应当在研究开始前向农业农村部报告。 
2.安全评价制度。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由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安全评价工作。该委员会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以及卫生、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专家组成。在进行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等审定、登记或者评价、审批前，需要依照规定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安全评价过程严谨，涵盖对受体生物安全等级的确定、基因操作对受体生物安全等级影响类型的判定等多步骤。比如，受体生物若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未曾发生过不利影响，演化成有害生物可能性极小等，会被确定为安全等级Ⅰ。 
3.标识制度。实施标识管理，农业农村部制定、调整并公布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在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如果属于目录范围内，应当进行清晰标识，方便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使。 4.生产、经营许可制度。生产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应当取得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经营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单位和个人，也需取得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申请许可证除符合一般相关法律规定条件外，还有针对转基因生物的特殊要求，如生产单位要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通过品种审定，要有相应安全管理、防范措施等。 
5.加工审批制度。单位和个人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的，应当由农业农村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事生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批准的品种、范围、安全管理要求和相应技术标准组织生产、加工，并定期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生产、加工、安全管理情况和产品流向的报告。 
6.进口安全审批制度。从国外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需经过严格的进口安全审批。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农业农村部提出申请，经安全评价合格后，方可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之后才能办理相关进口手续。 
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1.《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于2001年5月23日由国务院令第304号公布，并历经2011年、2017年两次修订。它是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核心法规，全方位涵盖了在我国境内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口、出口等各类活动。 
2.配套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等。 
四、违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后果 
1.研究与试验违规。从事Ⅲ、Ⅳ级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或者进行中间试验，未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将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研究或者中间试验，并限期改正。若未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会被责令立即停止研究与试验，还需限期补办审批手续。 
2.生产与应用违规。在生产性试验结束后，未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就擅自将农业转基因生物投入生产和应用，会被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和应用，同时面临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批准生产、加工农业转基因生物，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品种、范围、安全管理要求和技术标准生产、加工的，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生产或者加工，没收违法生产或者加工的产品及违法所得。若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3.经营与档案管理违规。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若未按照规定制作、保存生产、经营档案，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4.进口违规。未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会被责令停止进口，没收已进口的产品和违法所得。若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进口、携带、邮寄农业转基因生物未向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或者未经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批准过境转移农业转基因生物，将由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比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5.标识违规。违反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规定，未对列入标识管理目录且用于销售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标识，或者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可以没收非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可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6.证明文书违规。假冒、伪造、转让或者买卖农业转基因生物有关证明文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收缴相应的证明文书，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若构成犯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